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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西藏农牧学院基层党委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报告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西藏农牧学院基层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报告制度（试行）》已经2017年3月10日学院党委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


中共西藏农牧学院委员会
2017年3月20日





西藏农牧学院基层党委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报告制度
（试行）

第一条  为了增强学院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自觉性，保证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贯彻执行，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报告制度坚持实事求是、准确、及时、全面的原则，为廉政档案积累可靠的材料，为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提供重要依据。
第三条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报告分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两类。学院纪委（监察室）负责受理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个人报告。
第四条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一）党政领导班子报告内容
1.贯彻上级党政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部署和要求情况，本单位、本部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新举措和组织实施情况。
2.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学习党风廉政建设法规、进行党风党纪教育情况。
3.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完善管理和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所采取的措施。
4.履行党风廉政建设岗位职责和监督职责的情况。对下属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对不认真执行或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的班子或个人实施责任追究的情况。
5.本单位选拔任用科级干部的情况，防止和纠正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情况。
6.支持、配合执法执纪机关履行职责的情况，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出现的问题和执法执纪查处的情况。
7.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上对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对照检查情况。
8.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和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及实施情况。
9.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二）领导干部个人报告内容
1.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个人分工及职责范围。
2.按照上级党政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的部署、要求，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的情况。
3.领导参与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监察、考核，督促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目标和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
4.处理本单位教职工、学生来信来访，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支持案件查处情况。
5.遵守党纪党规、国法，对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进行教育、管理情况。
6.当年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收入申报、礼金礼品登记、婚姻变化、住房变化、车辆、子女出国等情况。
7.召开、参与民主生活会，检查自身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及廉洁从政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存在问题情况。
8.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出现的问题，被执法执纪部门查处的情况。
9.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第五条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报告每年进行一次，时间为12月份。领导班子报告须经班子集体讨论通过，班子主要负责人签字，报学院纪委（监察室）；领导干部12月份上交个人专题报告。班子和个人有重大突发性事件应及时报告。学院纪委（监察室）可根据情况指定有关单位班子和个人随时报告。
第六条  报告一律采用书面形式，报告者要严肃对待，认真撰写，不可敷衍应付。
第七条  不认真、不按期、不如实报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执行情况的，要实施责任追究。
第八条  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的情况报告，是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一致。学院纪委（监察室）要及时收阅、归档，重要内容要及时向学院党委和有关领导报告。
第九条  本制度由学院纪委（监察室）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中共西藏农牧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3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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